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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应急管理局文件
长应急发〔2020〕7号

区应急管理局对区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065 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浦鸿委员、陈玉屏委员、马赛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“关于以长宁为试点对过期家用、车载灭

火器处理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家用、车载小型灭火器可以说是当今人们生活的必须品，

灭火器有明确的使用年限及报废期限，一般使用年限为6-12 年。

对于充装、报废灭火器国家有严格的标准规定，规定了灭火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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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资质和标准（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

129 号），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设备配备》

（GA1157-2014）和新版《灭火器维修》（GA95-2015））。

对此，区消防支队表示，凡是在本区范围内进行灭火器维

修、更换灭火药剂及回收等行为的，建议到取得消防设施维护保

养检测临时三级资质证书的维修点进行换装，涉及法规标准可登

录“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活动管理系统”

(http://222.68.186.40)查询，区消防部门将会加大此方面的宣

传工作，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公布所属网站及平台，制定引导

流程图，便于群众对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和报废工作。而对于区属

各灭火器维修机构，支队将要求其严格执行新版公共安全行业标

准《灭火器维修》（GA95-2015），确保满足维修条件，符合维修技

术要求，并强化维修质量管理，加强对灭火器维修机构的规范管

理。灭火器维修机构应对其维修后的灭火器的质量负责。

同时，区消防支队将按照上海消防总队相关规定，明确要

求各灭火器维修机构应向社会提供灭火器报废回收服务，并对回

收的灭火器按标准规定的要求进行处置。灭火器维修机构应经灭

火器生产企业授权，从事授权企业产品的维修业务。前期（2017

年），上海消防总队已对所有灭火器维修机构明确要求，灭火器维

修机构名称、地址、主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的，

应及时向维修场所所在地消防支队备案。

下一步，区消防支队将督促辖区内灭火器维修机构及时更新

信息及报备，通过微信公众号予以公布，也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好

的建议与意见，支队将完善相关政策、机制的落实和实施建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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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的监督机制，真正做到惠利于民。

感谢委员们对我区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、支持和理解。

上海市长宁区应急管理局

2020 年 5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长宁路599号 123 室

联系人姓名：钱岑

邮政编码：200050 电话：220501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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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政协提案科、区府办督查科。

上海市长宁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5月27日印发


